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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暨召开暨召开暨召开 200920092009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5

月 31 日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2009 年 6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实到

董事 15 名。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毛剑宏召集。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嘉华公司增资以投资建设嘉电三期工程的议案》 

在关联董事毛剑宏、张谦、曹路、王莉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1、同意公司按照现持有的浙江嘉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向浙江嘉华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不超过 3.792 亿元以参与投资建设浙江嘉兴电厂三期“上大压小”扩建工程。 

2、同意授权经营层根据浙江嘉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按照项目进

度在 3.792 亿元额度内分期向浙江嘉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3、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浙江嘉兴电厂三期“上大压小”扩建工程核准的批复》（发

改能源[2009]1338 号），浙江嘉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公司”）将建设浙江嘉

兴电厂三期“上大压小”扩建工程 2×1000MW 燃煤机组（以下简称“嘉电三期”）。公司拟按

照现持有嘉华公司的股权比例，向嘉华公司增资以参与投资建设嘉电三期。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同时为嘉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共同向嘉华公司增资构成关联交

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

会的批准，相关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3 月 14 日，注册资本 33亿元，经营范围主要为集

资办电，开发电力，计划外电量的加工与销售，节电技术改造等。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为浙



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08 年末，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总资产 501.6 亿

元，净资产 172.6 亿元。2008 年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2 亿元。 

    2、关联方关系 

    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为嘉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嘉华公司 53%的股权。公司持有嘉

华公司 24%的股权。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同时也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39.8%的股

份。公司与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按照在嘉华公司的股权比例共同向嘉华公司增资构成关联交

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浙江嘉兴电厂三期“上大压小”扩建工程核准的批复》（发

改能源[2009]1338 号），嘉电三期工程为建设 2台 1000MW 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单位为嘉华公司。该工程动态总投资 78.9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15.8 亿元，约占动态总

投资的 20%，由嘉华公司各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出资；资本金以外所需资 63.1

亿元，由银行贷款解决。 

公司持有嘉华公司 24%的股权。据此计算，公司共应向嘉华公司增资 3.792 亿元。 

嘉华公司增加资本金采用分期增资到位方式，嘉华公司各股东方将根据嘉电三期工程进

展的需要，分阶段进行增资。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根据国家能源产业政策，火电发展方向为高参数、大容量、高效率机组。百万千瓦超超

临界机组作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在火电机组中具有效率最高、能耗最低、环保性

最好等特点，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增加对大容量、高参数机组的投资比例，有利于促进公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综合竞争

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向嘉华公司增资以参与投资建设嘉电三期工程，有利于扩大公司权益装机容量，

增加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在公司装机容量的比例，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2、公司作为嘉华公司的股东方之一，与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以现金出资，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通过《关于萧山发电厂 2×130MW 燃煤发电机组实施供热改造工程的议案》 

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公司按照浙江省发改委的核准文件要求对萧山发电厂 2×

130MW 燃煤发电机组实施供热改造。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按照国家关于对现役 300MW 及以下燃煤机组实施供热改造的方针以及萧山区的热力规



划，萧山发电厂利用现有电厂资源实施供热改造，发展集中供热，对于提高机组能源利用率，

满足区域热力需求是必要的。 

根据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萧山发电厂 2×130 兆瓦燃煤发电机组供热改造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浙发改能源[2008]798 号），按 2006 年安装材料价格水平和 2008 年建

筑材料价格水平，该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16975 万元（包括热网建设投资）。 

 

三、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2009 年 6月 22 日下午 2：00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天目山路 152 号浙能大厦 5 楼会议室 

3、会议审议事项：审议《关于向嘉华公司增资以投资建设嘉电三期工程的议案》 

4、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09 年 6 月 17 日下午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股东（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6 月 12 日）； 

（2）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和地点：2009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30--2：00 在会议现场接受登记。 

6、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月 6日 

 

 



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___女士/先生，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事项投 

1、赞成票 □ ；            2、反对票 □ ；               3、弃权票 □ ； 

对 1-3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_____________（可以/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